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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


龙 工 叉 车 租 赁 合 同

出租方：潍坊市瑞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（甲方）  签订时间： 2025 年8月 1 日

承租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（乙方）  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就甲方出租叉车给乙方使用事宜，双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同意，订立如下合同条款，以资共同恪守履行。

1、租赁叉车名称，规格、型号，数量及其他附带配件设施

	产品

名称
	型号

规格
	数量
	叉车配置
	月租金

（元）
	叉车价值

（元）

	龙工新能源
	CPD30
	1
	3吨 二级3米带侧移 80V/205AH 货叉1.22米
	1700
	70000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产品总价值
	70000


2、租赁期限

2.1该叉车租赁期限为  年，自20 25  年 8  月 1  日至20 27  年 7  月 31  日止，该租赁期限为不变期限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中止、终止对租赁物的租赁。

2.2乙方应于租赁期满当日交还车辆，车况由甲方检查合格后办理交还手续，还车时还应保持车辆清洁、不得损坏车辆及附属配件设施，否则，应照价赔偿损坏部件并承担清洁费用。逾期交还须提前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，否则按月租金的150%加付违约金，计算至归还之日。乙方如提前终止合同，则视为违约，乙方已交付的租金、保证金等均不予退还，不足弥补损失的，仍应补足，乙方同意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。

3、保证金、租金及支付方式

3.1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保证金共计： 10000  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 ）。其中每台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  ），共 1  台。

乙方以二手台励福3吨电车价值16800元（大写：壹万陆仟捌佰元整）支付保证金及首月及四个月租金。
3.2  双方同意支付方式为季付，先付款后用叉车，如使用期限未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，乙方应于租金付款日期前足额支付租金，否则，则构成违约，乙方应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承担违责任，且甲方有权收回整机。

3.3甲乙双方约定租金付款日期、金额如下：

	期数
	租金支付日
	季租金额
	期数
	租金支付日
	季租金额

	1
	2025年7月31日
	0
	13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2
	2025年11月30日
	5100
	14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3
	2026年2月28日
	5100
	15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4
	2026年5月31日
	5100
	16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5
	2026年8月31日
	5100
	17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6
	2026年10月31日
	5100
	18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7
	2026年12月31日
	5100
	19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8
	2027年3月31日
	5100
	20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9
	2027年6月30日
	5100
	21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10
	2027年9月30日
	是否续约
	22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11
	年 　月　　日
	
	23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	12
	年 　月　　日
	
	24
	年 　月　　日
	


3.4本合同项下的租金、保证金等款项，双方同意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付至甲方指定如下账户：

开户行：潍坊银行豪德广场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  名：潍坊瑞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账  号： 802040501421028610   
4、车辆交付

1、甲方收到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后，甲方代办运输到乙方指定的叉车产品使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叉车设备的运费计人民币 0 元，由甲方负担（于运输当日支付）。

2、乙方在接收叉车产品时应在现场对叉车产品的外观、功能等仔细检查并核对叉车产品的型号规格及随机物品（如产品合格证书、使用维护说明书、随车工具等），双方办理交接手续。若乙方对叉车产品有异议的，应立即当场提出，否则视为乙方已现场验收叉车产品合格。

3、自乙方接收叉车产品之日起，叉车产品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至乙方承担。

5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5.1甲方应保证向乙方出租时的叉车性能良好，能够安全使用，在乙方租赁使用期间，除去轮胎以及非车辆原因的损坏以外，叉车的所有正常维修由甲方承担。甲方提供的整机完全符合国家标准，如因产品本身发生自燃情况有甲方承担所有责任。如因乙方操作不当，出现撞击、翻车、注水、充电环境等因素造成的自燃情况则有乙方承担。
5.2甲方应保证合法拥有叉车的所有权，并在乙方租赁期间不得出售转让该叉车的合法所有权。

5.3甲方应提供维修服务，在接到报修电话后6小时内（工作时间）到达乙方现场，如确认故障确系甲方车辆固有缺陷造成的，且48小时内又不能修复，甲方应在48小时内为乙方提供替代车辆。
5.4当甲方认为所租车辆的安全及相关权益受到威胁时，有权收回出租车辆。同时，乙方在使用过程中，违反本合同的规定，甲方有权在任何时候收回车辆、终止合同，并向乙方收取相应的赔偿费（租金按500元元/天/台计算）。

6、乙方责任和义务

6.1乙方应该保证正确使用叉车，由于操作不当或者人为损坏，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乙方驾驶员应每日检查车辆情况并认真填写《日检表》，并正确使用油料；如发现问题须立即解决，反之由此引起一切后果，由乙方负责。乙方自行承担租赁车辆的充电电费、燃油费等费用。

6.2在租赁期间，乙方享有叉车使用权，乙方要爱护使用车辆及其设施，保证车辆的完好无损。乙方不得将甲方的车辆抵押、倒卖、转租等或从事违法活动，如发生上述事件，乙方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车辆若发生被盗，诈骗等造成租赁车辆损毁、损坏、丢失要照价赔偿；同时按本合同规定的月租金标准赔付停驶损失。

6.3乙方应严格按照叉车的使用规范作业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在本合同中的叉车上增加或拆除任何部件，若拆卸车辆部件，一经发现除应恢复原状外按月租金的五倍处罚。如进行修理要承担修理费和折旧费（折旧费按修理费的50%计算）。修理期间使车辆无法行驶工作的，乙方要按本合同规定的月租金标准赔付停驶损失，乙方不得转移叉车使用地点。

6.4乙方在租赁期内应自觉遵守安全、交通法规，并承担由于违章、违法、肇事等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及经济损失；甲方不负担任何费用及连带责任。

7、合同解除、终止条款

7.1甲方应保证对叉车具有完全及合法的出租权，否则乙方可以解除合同，甲方应支付乙方壹月租金作为违约金。

7.2除上述约定的甲方可以提前解除合同的情形外，如甲方确须提前解除本合同，甲方须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乙方，待乙方同意后，方可解除合同。

7.3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书面协议，可以提前解除本合同。

8、违约条款

1、租赁期间，如果乙方不能按期付清租赁费，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年租金的 5‰ /日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，同时甲方无须事先通知乙方即有权停止该设备的使用，乙方应无条件的返还该租赁的机械设备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若逾期支付租金累计超过10日的，甲方还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，乙方应立即返还叉车产品并结清各类费用，此外，乙方还应支付甲方叉车产品总价值的 10%  作为违约金。

3、租赁期间，乙方不得以保证金作租金，否则，须向甲方支付合同总租赁费10%的违约金。

4、租赁期间，乙方不得将租赁的机械设备进行转让、转租、变卖或抵押，如有转让、转租、变卖、抵押等行为或做其他处分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收回设备并没收全部保证金。同时乙方应按规定将租赁期间的租金全部付清给甲方，并向甲方支付合同约定总租赁费10%的违约金。

5、乙方不得擅自延长租赁期限，如果需要延长租赁设备的期限，应在设备租赁期满前5日内向甲方提出申请，并经甲方书面同意（重新签订新的租赁合同）。

6、乙方符合保证金返还条件，若甲方逾期返还保证金的，应按每日5‰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
9、保证金的返还：

1、租赁期满，乙方无违约行为的，在乙方返回设备并通过甲方验收且不存在未结清款项的，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全部保证金；

2、若出现租赁设备缺损，应扣除租赁设备机械缺损赔偿金，如果保证金不足以抵扣缺损赔偿金，则乙方仍应立即补足设备缺损赔偿金差额。

10、争议解决

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应积极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各方同意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11、不可抗力

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如发生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，本合同终止。

12、其它约定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出租方：潍坊市瑞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    承 租 方：

签约代表：吕宝昌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

电  话：15753638222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
地  址：潍坊市潍城区东风西街7241号       地    址：

行  号:313458004050                   行    号： 

账  号：802040501421028610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  

开户行：潍坊银行豪德广场支行            开 户 行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签订日期：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说到做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务无忧

